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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通告 CIRCULAR 

 
事項                關於中國境內企業及境外註冊中資控股企業為其境外非居民企業股東代 

  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的事宜 
  
查詢 熱線電話 ２９７９７ ８８８ 
 
 
根據自2008年1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例(「企業

所得稅法」)以及相關的政策法規，任何中國境內企業 (即 以“H＂ 股在交易所上市的

中國註冊企業)由2008年1月1日起的任何財政年度向境外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股息、紅

股分配時，須為境外非居民企業股東按10%的稅率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 

 

除中國境內企業外，部份於境外註冊中資控股企業 (例如: 在交易所上市的紅籌股) 在

其2009年發出的公告中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亦認定其為中國居民企

業，故此當其派發股息時，亦須為境外非居民企業股東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 

 

依照企業所得稅法及上述相關企業(「相關企業」)所發出的公告，香港中央結算（代

理人）有限公司被視為境外非居民企業股東。相關企業就其所派發的股息，將為該等

在股權登記日名列股東名冊內的境外非居民企業股東(包括香港中央結算(代理人)有限

公司)，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 
 

若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將相關企業的股份存託於結算公司，則需注意下列事項及採取適

當行動 ：- 

 

1. 所有存託於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在結算公司開立的股份戶口內的股份，均以香港中央

結算(代理人)有限公司名義登記。 

 

2. 在扣除企業所得稅的稅款後，相關企業向境外非居民企業股東，包括香港中央結算

(代理人)有限公司，派發的股息為除稅後的淨額。 
 

3. 如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為個人或境內居民企業（於企業所得稅法及相關政策法規中所

定義；及於相關企業的公告內所闡明），不希望其所得的股息被代扣代繳企業所得

稅，可考慮在相關企業所指定的最後股份登記日或之前，從結算公司提取相關股

份，並將該等股份轉為以其本人或公司的名義登記。請注意: 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在辦

理股份登記手續前，必須把已提取的股票，連同「股份提取收據」交往稅務局，以

便在轉讓書蓋上「豁免從價印花稅」印鑑，然後再一併交往股份過戶登記處辦理登

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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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過戶登記手續所涉及的費用包括：(一) 由結算公司收取的股份提取費用，每手收費

為港幣 3.50 元，惟每宗提取指示最低收費為港幣 20 元；(二)由股份過戶登記處收取的登
記及過戶費用，每張股票為港幣 2.50 元。 
 

4. 根據相關企業發出的公告，結算公司會盡力通知投資者戶口持有人有關在派發股息時，

相關企業為境外非居民企業股東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等事宜。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務必不

時留意並詳閱相關企業在交易所網站發佈的公告內容或向股份過戶登記處查詢相關企業

就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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